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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参股公司重庆诚投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披

露了收到参股公司重庆诚投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能源公

司”，本公司持有 20%股份）《关于法院已受理再生能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通

知》，重庆市第五中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五中院”）认为再生能源公司对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城投”）负有到期

债务且不能清偿属实，即法院已受理申请人重庆城投对被申请人再生能源公

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2017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再生能源公司破产管理人重庆坤源衡泰律师

事务所转交的市五中院《民事裁定书》，市五中院裁定对债务人进行重整。 

2017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公司参股公司重庆诚投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议案》。（详

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2017 年 1 月 7 日、7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2016-054、2017-002、

2017-027 号公告。） 

二、裁决情况 

2017 年 8 月 9 日，公司收到市五中院民事裁定书（2016）渝 05 民破 63



号之三，具体内容如下： 

2017 年 8 月 4 日，再生能源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以再生能

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已经债权人会议通过为由，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 

本院查明，2017 年 8 月 4 日本院召开再生能源公司债权人会议，对再生

能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会上，再生能源公司管理人向债权人

会议就重整计划草案作出说明，并回答询问。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

草案。 

本院认为，再生能源公司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重

整计划即为通过。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同意。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批准重庆诚投再

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按照市五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包括公司在内的再生能源公司所有出资

人须无偿向战略投资者转让全部股权，由于公司对再生能源公司的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已减记为 0，因此市五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公司当期损

益无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16）渝 05 民破 63 号之三。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10 日 




